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

关于开展“十七大以来全国高校
党建研究成果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深入总结十七大以来高校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经验和成就，深入总结通过党建研究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成就，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同意，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拟开展“十七大以来全国高校党建研究成果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及承办单位

    本次活动由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专委会秘书处及专委会会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杂志社具体承办。

    二、征集范围及内容

    本次活动征集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党委集体或个人完成的，有较大影响并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有关高校党的建设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加强与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及群众工作等。    

    三、成果形式及要求

    本次活动征集的主要为专著、报告和论文等高校党建研究成果，要求：观点正确，结构严谨，论述清楚；在理论上有创新，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价值；在省、市和国家级报纸期刊上发表或由出版社正式出版。

    凡进行申报的研究成果需提交成果原件2份(如不能提供原件，请提交包括正文、目录页、版权页在内的复印件)。

    四、申报方式

    本次活动的申报单位为：作为专委会会员单位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作为专委会会员单位的各有关高等学校党委。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限报成果5项、高校党委限报成果3项。

    请各单位填写《“十七大以来全国高校党建研究成果征集活动”申报表》，并连同拟申报的成果原件(或复印件)于11月2日(周五)前一并邮寄至活动承办单位(通讯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78号长江传媒大厦18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杂志社，邮政编码：430079)，联系人：张永平(13277932661；027-50769301)，朱婧婧(13545222072；027-50769383)，《申报表》电子版发至邮箱：gxdjhk@163.com。

    五、评选及表彰

    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对所征集的成果进行认真评选，评出一、二、三等奖及组织奖若干名，向社会公布评选结果，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

本次党建研究成果征集活动是高校党建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对推动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党委大力支持，请各会员单位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深入总结，踊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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